
112年5月1日修訂

膳
食
收
費
標
準
。
論
餐
計
價
方
式
收
費
。

頭等餐

早餐 午餐 晚餐

一般餐
(含素食)

治療餐

陪客餐

嬰兒奶瓶費

嬰兒調乳費

管灌餐食費

70 140 140 元

40 80 80 元

40~70 40~140 40~140 元

40 70 70 元

40~90 45~95 45~95 元

30~35 25~40 25~35 元

部分健保給付，非論餐計價

餐費若有調整，依本院營養室網站最新公告為準


